附件3
承诺书
根据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6年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闽财农指〔2026〕9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单位自愿承担了2026年粮食产能区增产模式攻关与推广项目，我单位郑重承诺：

1.该项目所购买的所有机械设备不重复享受国家农机购置、应用补贴政策以及其他项目补助。

2.项目不重复申报、多头申报、弄虚作假、套取资金等违法违规现象。

3.对提交申请的材料真实性、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，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，同时承担安全建设运营的主体责任。

4.承诺每年服务水稻机插秧苗供大田机插面积500亩以上（含自用），水稻育秧服务5年以上。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法人代表（签章）：

        时    间：


